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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市人民政府印发淮南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

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淮府〔2009〕110号

凤台县、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淮南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已经第14届市人民政府第35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淮南市人民政府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淮南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快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步伐，提高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质量，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根据《安徽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相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城市生活垃圾是指城市人口在日常生活中产生或为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活动产生的固体废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视为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第三条  本办法所指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是指对城市生活垃圾实行无害化集中处理过程所需的费用，主要包括垃圾收集、运输和集中处理所需的费用（不包括清扫保洁费用）。

第四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坚持排污者付费的原则。在本市河南市区范围内，全面推行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所有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均应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

第五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实行政府定价，由市物价局会同市市容管理局制定，报市政府批准后执行，并报省物价局和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备案。

第六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应按照补偿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成本的原则，在充分考虑市民经济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制定。

制定、调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标准应当实行价格听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按国家规定纳入价格成本监审。

第七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收费主体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企业,现阶段由市市容管理局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组织代收并负责相关管理工作。

第八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本着简便、有效、易操作的原则，按不同的收费对象采取不同的计费方式按月或按年收取。 

第九条  垃圾处理费征收对象、计量单位及代征部门：

（一）城市居民（包括暂住户）实行按户计费：

1.对供水直接抄表到户的居民户（含租住户）由城市供水企业负责代收；

2.实行二次供水的住宅小区居民户，由原对二次供水实施收费的部门统一代收；

3.使用自备水源的住宅小区居民户，由街道、社区负责组织代收。

（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属财政拨款单位，由市、区财政局按上年年末实际在册职工人数代收；非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由所辖区市容管理局负责征收。

（三）凡在国税部门交纳增值税、消费税的企业，或按照国家税收征收管理权限划分的企业所得税属于国税部门征收管理的企业，由国税部门代收，其他企业由地税部门代收。其中，属旅店业、餐饮业、娱乐业（含网吧）、广告装潢业按其营业额的一定比例征收，其它类型企业按上年年末实际在册职工人数征收。月营业额在5000元以下的企业，由所辖区市容管理局负责征收。

（四）建筑施工单位按承包工程总造价的一定比例征收，由市建委政务中心窗口在核发施工许可证时负责代收。

（五）集贸市场（含各类专业市场）按经营面积征收，征收对象为业主。属市商务局自办的，由市商务局负责代收；社会办集贸市场、经营摊点，由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乡镇负责代收。

（六）营运客车按座位数、货运车辆按核定的载重吨位数征收。征收对象为单位或车主，由市运管处负责代收。

（七）城市公交车辆按座位数征收，由淮南中北巴士有限公司负责代收。

（八）非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学生按在籍人数征收，由市教育局负责代收。

（九）其他由市市容管理局负责征收。

代征单位可从收取的垃圾处理费中提取不超过5%的手续费，手续费具体标准由市物价局制定。

第十条  单位产生的垃圾，有收集和运输能力，并按规定自行运至垃圾处理场的，不再收取收集和运输环节的费用。

第十一条  对城市低保对象按照不增加新的负担、不降低生活标准的原则，其缴纳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先征后返,由民政部门在安排低保补助标准时统筹考虑。

第十二条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

（一）市市容管理局向市物价局申办收费许可证，同时向其委托的代征单位颁发委托书，做到凭证收费，严禁扩大收费范围和提高收费标准，不得随意减免收费。

（二）征收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资金全额缴入财政专户，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专项用于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

（三）市财政、审计、物价、市容等部门应当加强对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使用的监督检查。对擅自自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重复收费，擅自截留挪用等行为，依法予以查处。

第十三条  市市容管理局会同市物价局、市财政局建立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和使用定期统计和公告制度，及时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公告，提高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和使用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四条  产生城市生活垃圾的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的，按照《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规定，对单位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3倍以下且不超过3万元的罚款，对个人处以应交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3倍以下且不超过1000元的罚款。

第十五条  凤台县、毛集实验区、潘集区可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物价局和市市容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
  

淮淮南市人民政府发布     

